
臺南市東山區東山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卓 杰睿

55年8月24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台南市東山國小
台南市東山國中
台南縣私立育德工業
家事職業學校機工科
畢業

本人擔任第二、三屆東山

區東山里里長。

東山社區發展協會第八、

九屆社區理事長二屆。

連任後加強長者防治失智退化，讓長者多參加戶外活動、社區

宣導活動等，加強防詐騙宣導保障個人財產、生命安全。

協助里內邊緣戶，關心長期患者，減少負擔。



臺南市東山區東中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蘇木武

39年2月8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東山國小

東中里第二、三屆里長

一、積極爭取地方建設經費，打造優質生活環境。
二、配合政府落實執行各項政令宣導活動，提升里民生活品質
        。
三、強化社區關懷據點各項服務，提供獨居老人關懷訪視、電
        話問安諮詢、健康促進等多元服務，加強照顧弱勢族群。
四、傾聽民意廣納里民建言。
五、推動社區文康聯誼活動，促進人文交流，增進里民情誼。



臺南市東山區東正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蘇明田

43年12月11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一、東山國民小學
         畢業。
二、輔仁中學初中部
         肄業。
三、興國中學初中部
         畢業。
四、新營高中畢業。
五、大同商專二年制
         企管科畢業。

一、保險公司從業人員。

二、自營煤氣行。

三、自營商行。

四、東正里第三屆里長。

1.用愛經營，用心服務。

2.爭取建設，全力以赴。

3.敬老尊賢，心手相連。



臺南市東山區三榮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白進德

52年11月7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東山國小、東山國中

現任三榮里長
1.配合政府推行政令，扮演民眾與政府之間之橋樑。

2.積極爭取各項地方建設。

3.關懷弱勢族群，爭取各項社會福利。



臺南市東山區大客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楊蒼文

37年8月5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1.新營農業初中肄業

1.台南市東山區農會理事

2.現任東山區大客里里長

3.大客里凹仔腳三姑娘廟

    主任委員

1、積極為里民服務適時做全民里長。

2、積極爭取里政建設，打造本里新環境。

3、全力傾聽里民之意見，做好服務至上之品質。

4、配合上級單位或民間之慈善團體協助本里生活窮困里民，

   能獲實質上之幫助。



臺南市東山區南溪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洪志忠

59年3月26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新榮工商

第18屆村長

第1、2 3屆里長、

1.爭取基層地方建設

2.熱心服務里民



號次

2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臺南市東山區林安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
楊琇雯

55年9月12日

女

臺南市

無

高職肄業

美髮設計師

1.盡心為里民服務，辦理“老人供餐”。
2.接濟清寒里民，協助爭取各項補助。
3.積極爭取「農路」鋪設、整修。
4.成立小型圖書室，並辦理學童獎助學金。
5.年長里民如有突發病痛，協助就醫。

李進生

52年1月3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東原國中畢業

臺南市私立育德工業

家事職業學校進修部

學生

一、苗栗縣頭份鎮尚順

    產後護理之家負責

    人。

二、林安里第三屆里長。

一、爭取里內建設及環境整理，帶給里民幸福快樂及安全感。

二、爭取里內路燈老舊燈具汰換，及新設路燈，讓偏遠部落的

        路亮起來。

三、照顧里內弱勢及經濟困難里民。



選舉投票有關規定：

(四)選舉票顏色：

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。

(五)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：

(六)其他：

　　1.圈選二人以上。

　　2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。

　　3.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。

　　4.圈後加以塗改。

　　5.簽名、蓋章、按指印、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。

　　6.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。

　　7.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。

　　8.不加圈完全空白。

　　9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。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投

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；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：一、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

1項至第3項規定。二、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、第3項之情事。三、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。

姓 　 　 　 名號 次 相 片

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

※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，選舉票「蓋章」或
   「按指印」，無效。

(一)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

(二)選舉人資格：

(三)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：

1.投開票地點

2.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投票通知單

投票時間：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。

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，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（包括當日）出生，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

外，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，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(包括當日)遷入設有戶籍，至

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，有里長選舉投票權。【上開居住期間，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

者，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。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，無選舉投票權。】

除執行公務外 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。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

此限。

（見投開票所一覽表）。

；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，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，於

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。

3.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，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。

4.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，逾時不許入場 ，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，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。選

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，離開投票所後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。

5. ， ，

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6.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。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

二項規定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7.選舉人圈選後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，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

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8.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，而不退出者，依公職

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
(1)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不服制止。(2)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。(3)投票進行期間，穿戴

或標示政黨、政治團體、候選人之旗幟、徽章、物品或服飾，不服制止。(4)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，

不服制止。(5)有其他不正當行為，不服制止。

9.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，自行圈選，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，不得

逗留；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；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，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，依公職

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，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10.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，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，依公職人

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
11.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（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（三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

樣）：



臺南市東山區東原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葉孟亮

62年7月13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白河商工

現任里長 為民服務



臺南市東山區嶺南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陳慶銘

60年11月1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臺南市東山區

東原國民中學畢業

一、榮任 南市東山區
東原國民小學106 107
學年度家長會會長

二、當選臺南市東山區
農會第18屆、19屆農事
小組會員代表

三、當選臺南市東山區
第3屆嶺南里里長

臺
、

一、積極爭取大埔橋改建工程
二、積極爭取農路改善
三、關懷弱勢、長者
四、持續維護里內環境，保持好山好水
五、盡心盡力，為民服務



號次 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陳玉香

47年12月27日

女

臺南市

無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何致周

53年3月29日

男

臺南市

民 主
進步黨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臺南市東山區南勢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
新營商工

警察學校

東原民俗曲藝協會理事長

東原派出所顧問團團長

立法委員賴惠員特別助理

為民服務

新營高工

南勢里社區發展協會

出納會計

1.為里民服務。

2.爭取地方建設。

2



選舉投票有關規定：

(四)選舉票顏色：

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。

(五)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：

(六)其他：

　　1.圈選二人以上。

　　2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。

　　3.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。

　　4.圈後加以塗改。

　　5.簽名、蓋章、按指印、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。

　　6.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。

　　7.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。

　　8.不加圈完全空白。

　　9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。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投

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；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：一、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

1項至第3項規定。二、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、第3項之情事。三、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。

姓 　 　 　 名號 次 相 片

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

※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，選舉票「蓋章」或
   「按指印」，無效。

(一)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

(二)選舉人資格：

(三)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：

1.投開票地點

2.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投票通知單

投票時間：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。

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，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（包括當日）出生，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

外，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，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(包括當日)遷入設有戶籍，至

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，有里長選舉投票權。【上開居住期間，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

者，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。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，無選舉投票權。】

除執行公務外 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。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

此限。

（見投開票所一覽表）。

；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，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，於

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。

3.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，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。

4.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，逾時不許入場 ，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，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。選

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，離開投票所後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。

5. ， ，

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6.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。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

二項規定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7.選舉人圈選後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，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

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8.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，而不退出者，依公職

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
(1)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不服制止。(2)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。(3)投票進行期間，穿戴

或標示政黨、政治團體、候選人之旗幟、徽章、物品或服飾，不服制止。(4)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，

不服制止。(5)有其他不正當行為，不服制止。

9.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，自行圈選，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，不得

逗留；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；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，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，依公職

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，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10.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，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，依公職人

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
11.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（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（三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

樣）：



號次 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臺南市東山區青山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
李鳳英

50年4月2日

女

雲南省
騰衝縣

無

台南市東原國中夜校

畢業

自己創業做老闆

(生活五金)→化妝品

直銷經理→創價學會組長

→青山國小家長會長

關懷里民，為里民服務。

沈淑惠

47年9月6日

女

臺南市

新民國小畢業

南新國中畢業

新榮工商肄業

協助夫婿青山里長李正才

服務青山里16年4月多 延續夫婿青山里長李正才，繼續替青山里民服務。

無
2



選舉投票有關規定：

(四)選舉票顏色：

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。

(五)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：

(六)其他：

　　1.圈選二人以上。

　　2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。

　　3.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。

　　4.圈後加以塗改。

　　5.簽名、蓋章、按指印、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。

　　6.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。

　　7.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。

　　8.不加圈完全空白。

　　9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。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投

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；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：一、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

1項至第3項規定。二、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、第3項之情事。三、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。

姓 　 　 　 名號 次 相 片

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

※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，選舉票「蓋章」或
   「按指印」，無效。

(一)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

(二)選舉人資格：

(三)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：

1.投開票地點

2.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投票通知單

投票時間：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。

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，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（包括當日）出生，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

外，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，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(包括當日)遷入設有戶籍，至

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，有里長選舉投票權。【上開居住期間，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

者，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。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，無選舉投票權。】

除執行公務外 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。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

此限。

（見投開票所一覽表）。

；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，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，於

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。

3.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，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。

4.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，逾時不許入場 ，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，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。選

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，離開投票所後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。

5. ， ，

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6.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。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

二項規定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7.選舉人圈選後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，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

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8.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，而不退出者，依公職

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
(1)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不服制止。(2)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。(3)投票進行期間，穿戴

或標示政黨、政治團體、候選人之旗幟、徽章、物品或服飾，不服制止。(4)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，

不服制止。(5)有其他不正當行為，不服制止。

9.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，自行圈選，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，不得

逗留；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；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，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，依公職

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，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10.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，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，依公職人

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
11.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（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（三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

樣）：



臺南市東山區高原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62年1月6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國中畢業

東山區農會代表 為民服務

羅    龍



號次 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林俊儀

64年8月1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52年7月26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臺南市東山區聖賢里第4屆里長選舉選舉公報

林宗勳
聖賢國小畢業

私立南亞工業專科學校

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

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協理

83年10月迄107年10月

申請退休

一、專職的里長：沒有其他工作、事業，所有時間、全部心力
     ，投入為聖賢里民服務。
二、努力讓聖賢里成為快樂生活的幸福社區，使「老有所終，
     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，廢疾者，皆有所養。」
三、促進聖賢里三個主要村落，彼此能夠融合、合作、支援，
     包括宗教、文化活動，社區發展等等。
四、與聖賢社區在外奮鬥的遊子建立連繫關係，引導在外資源
     回到社區。
五、與各慈善團體，社造團體建立連繫，引進資源到社區，協
     助聖賢里發展。期待聖賢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越來越
     好，成為快樂生活，幸福的社區。

聖賢國小
新東國中
南光高職
南榮科技大學(二技)

現任聖賢里里長

第五、六屆聖賢社區發展

協會理事長

一、延續此屆未完成之里內各項建設，積極爭取經費

二、爭取長輩、婦幼、弱勢各項權益

2



選舉投票有關規定：

(四)選舉票顏色：

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。

(五)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：

(六)其他：

　　1.圈選二人以上。

　　2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。

　　3.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。

　　4.圈後加以塗改。

　　5.簽名、蓋章、按指印、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。

　　6.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。

　　7.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。

　　8.不加圈完全空白。

　　9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。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投

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；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：一、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

1項至第3項規定。二、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、第3項之情事。三、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。

姓 　 　 　 名號 次 相 片

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圈 選 欄

※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，選舉票「蓋章」或
   「按指印」，無效。

(一) 一百十一 十六 八 四

(二)選舉人資格：

(三)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：

1.投開票地點

2.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投票通知單

投票時間：民國 年十一月二 日（星期六）上午 時起至下午 時止。

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，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（包括當日）出生，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

外，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，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(包括當日)遷入設有戶籍，至

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，有里長選舉投票權。【上開居住期間，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

者，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。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，無選舉投票權。】

除執行公務外  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。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 不在

此限。

（見投開票所一覽表）。

；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，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，於

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。

3.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，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。

4.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，逾時不許入場 ，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，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。選

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，離開投票所後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。

5. ， ，

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。

6.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。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

二項規定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7.選舉人圈選後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，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

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

8.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，而不退出者，依公職

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
(1)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不服制止。(2)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。(3)投票進行期間，穿戴

或標示政黨、政治團體、候選人之旗幟、徽章、物品或服飾，不服制止。(4)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，

不服制止。(5)有其他不正當行為，不服制止。

9.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，自行圈選，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，不得

逗留；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
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；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，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，依公職

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，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。

10.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，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，依公職人

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
11.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（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（三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

樣）：



號次

1

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臺 南 市 東 山 區 東 河 里 第  4  屆 里 長 選 舉 選 舉 公 報

號次 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號次 姓 名

出 生
年月日

性 別

出生地

推薦之
政 黨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
吳火生

37年4月3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1、東河國小畢業

1、東河社區發展協會：
      理事長
2、東河宮管理委員會：
      主任委員
3、東山鄉鄉民代表會：
      代表16屆
4、東河村：14屆、17屆
      、18屆村長
5、東河里：1屆、2屆、
       3屆里長

用心服務里民

認真建設地方

2

段炎騰

40年6月27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省立白河高級商職畢業

連三任鄉民代表會代表

一、爭取長照老人、獨居老人、殘障人士之社會福利。

二、爭取地方建設。

三、美化社區環境，提升里民生活品質。

3 61年10月16日

女

臺南市

民 主
進步黨

吉貝耍國小
東山國中
嘉義市高級商業職業
學校
大同技術學院

臺南市西拉雅吉貝耍牽曲

研究協會第五屆理事

臺南市東河社區發展協會

理事

台南市家長會聯合會

第九屆理事

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1、積極推動西拉雅族為法定原住民第17族，享有法定原住民

      福利措施與政策。

2、吉貝耍納入西拉雅國家風景區，推動觀光設施、交通旅遊所

      需的建設，推動部落經濟與原住民相互交流，增廣見聞。

3、宣傳市政，落實資訊正確，別讓里民權益睡著了，照顧弱勢

      需求，反應民意。

的

鐘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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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庭興

39年5月2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省立後壁中學初級部

畢業

1.促成地方守護相助地方團結。

2.爭取里民農作物採收道路鋪設混泥土路面。
無

黃瑞興

53年1月15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省立新營商工畢業

永康區戶政事務所課員
官田區戶政事務所課員
官田區公所里幹事
現任：
水雲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

1.與人為善，廣結善緣。
2.路平、燈亮 加強里內監視系統。
3.整合里辦公室與社區合作，創造里內最大利益。
4.關懷弱勢家庭，建立急難救助機制，提昇年長者居家生活照
    顧。

、

3

陳福松

48年8月10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國中畢業

第一、二、三屆里長
1.為里民爭取福利

2.爭取道路拓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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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慶華

56年11月29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學歷

政
見

經
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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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里碧蓮宮宋江陣主事

國中畢業

為民服務

2

王元正

60年4月2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東山國小畢業

東山國中畢業

國立新營高工畢業

國立空中大學肄業

現任：科里里第三屆里長

科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

枋子林觀光文化產業發展

協會名譽理事長

東山國中家長會榮譽會長

下庄子萬聖姑祠主任委員

下庄子三和堂會計

1.極力爭取經費興建科里社區活動中心。
2.協助科里社區發展協會法院公證升等為社團法人科里社區發展
    協會，爭取更多社會資源，造福里民。
3.協助枋子林觀光文化產業發展協會，在本里納入西拉雅國家風
    景區範圍之後，積極辦理觀光文化活動提升產業層次，造福里
    民。
4.繼續爭取國防部彈藥庫睦鄰經費合理分配額度，落實科里里民
    居住正義。
5.繼續堅持反對科里里新建畜牧場，守護科里里清新家園。
6.尊崇清朝總督于成龍「為政以德」的從政精神服務里民，發揚
    「善良正義」的正向力量。

3

王志榮

50年5月10日

男

臺南市

無

東山國小

東山國中

新榮高級職業工商

海軍陸戰藝工軍樂

第一、盡心誠懇為里民服務。

第二、任內盡力為里民達成託付事件。

第三、任內完成科里本庄里民所寄託土地公廟重新建廟之事。

第四、為弱勢個戶爭取福利補助。

第五、為里民、為社區爭取應得福利。

李翊宸

61年7月17日

女

臺南市

無

吉貝耍國小
（原東河國小）
東山國中
南光高中
南榮二專
首府大學（應用外語系）

曾任教東山國小
大臺南生命線諮詢志工
老師
圓園語文補習班負責人
大員食品有限公司業務
經理
枋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副董事長

1、關懷弱勢與長者，結合社會資源。
2、爭取路口安裝監視器，居民出入安全有保障。
3、爭取道路、農路工程維護，居民通行更方便。
4、成立關懷中心，照顧獨居長輩。
5、提供弱勢及長輩供餐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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